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股票代码：00068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0606号

股份变动性质：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五年六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 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拥有权益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书中含义如下：

释义项 释义内容

公司、上市公司、东北证券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信托 指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尾数有差异的情况，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10606号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注册资本 16,473,482,853.38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000316763397Q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

经相关部门批准开展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担保、票据、金融租赁、科技金

融、金融资产、技术、产权交易金融和类金融业务投资与运营；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不得从事理财、非法集资、非法吸储、贷款等业务）；以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为主

的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管理以及金融后援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10606号

主要股东

吉林省财政厅 （持股比例89.42%）、 吉林省方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7.24%）、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3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1 王志伟 男 董事长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2 赵晓东 男 董事兼总裁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3 姜海涛 男 董事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4 张继东 男 董事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5 云航 男 董事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6 曹和平 男 董事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7 李冰 女 董事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8 丁志国 男 董事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9 赵琨 男 董事（职工董事）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10 雷琳 女 监事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11 于跃 男 监事（职工监事）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12 王小明 男 副总裁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13 蒋凯 男 副总裁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14 崔巍 男 副总裁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15 孟庆岩 男 副总裁（挂职）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16 王颜皎 男 驻集团纪检监察组组长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东北证券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或间接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注册资本 直接及间接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吉林九台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06122.HK 507,419.1569万元 间接持股比例为5.97%

吸收人民币公众存款； 发放人民币短期、中

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参与货币市

场；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

险业务；提供保险箱服务；代理买卖基金、信

托产品及其他理财产品；基金销售；从事银

行卡业务；外汇借款、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

现、外汇担保、自营及代客外汇买卖、外汇存

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

算、同业外汇拆借和资信调查、咨询、见证，

外汇借款、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担

保、即期结售汇、自营及代客外汇买卖；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信息服务业务项

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按照吉林省委、省政府批准的《吉林省金控集团改革方案》，吉林省方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

吉林信托股权作价增资至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吉林信托股权比例增加至62.11%，成为吉

林信托控股股东，导致其在公司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股份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的

计划。 若因其他原因发生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

相关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持有东北证券股份，东北证券均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

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东北证券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北证券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股权结构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中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

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东北证券股票

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

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说明；

（四）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东北证券证券部供投资者查阅，投资者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王志伟

2025年6月5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长春市

股票简称 东北证券 股票代码 00068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长春市人民大街10606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因持有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比例增加，导致其在上市公司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

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

持股数量：无

持股比例：无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276,073,582股

持股比例：11.8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吉林信托股权变动完成之日

方式：因持有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比例增加，导致其在上市公司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

增加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王志伟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0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不转增，不送红股。 按照公司最新总股本5,

530,072,948股计算，分配现金红利829,510,942.20元。

2、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

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530,072,9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38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2 06*****353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3 08*****11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

4 08*****335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9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

担。

六、咨询机构

1、地址：武汉市淮海路88号长江证券大厦董事会秘书室

2、联系人：晁小桐

3、电话：027-65799866

4、传真：027-85481726

七、备查文件

1、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003012�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5-050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

公司股东HSG� Growth� I� Holdco� B,� Ltd.、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以下简称“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 ），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33,933,

743股和35,292,3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3.0155%和3.1362%）的股东HSG� Growth� I� Holdco�

B, � Ltd. 和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分别简称“HSG�

Holdco� B” 和“上海喆德” ，合称“两股东”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

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0%（即减持数量不超过16,879,592股）。 其中，在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即11,253,061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0%(即16,879,592股）。 若公司在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配股及股份回购等变动事项，将根据前述变动对上述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涉及计算相关股份

数量、比例时，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6月4日起至2025年9月3日止）。

2025年6月5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 HSG� Holdco� B�和上海喆德出具的 《关于减持东鹏控股股份进展

的告知函》（简称“告知函” ），2023年11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8，以下简称“权益变动公告” ），自2023年11月25日权益变动以来，截至2025年6月4日，

HSG� Holdco� B、上海喆德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627,561股，HSG� Holdco� B、

上海喆德合计持股比例为5.8408%（此处持股比例按股份总数1,156,981,158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后1,123,113,494股为基础计算）。 至此，自权益变动公告披露以来，HSG� Holdco� B、上海喆德拥有

权益的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变动跨越1%。

两股东非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两股东之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但由于：上海喆德的普通

合伙人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荟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委托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作为上海喆德的管理人；HSG� Holdco� B的股东为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I,L.P.，

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I, � L.P. 的普 通合 伙 人为 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Management� I,L.P.，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设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与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Management� I,� L.P.指定的管理人下设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重合；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

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特定情形之

一的，如无相反证据，为一致行动人；根据前述规则，HSG� Holdco� B、上海喆德认为二者投资决策委员会成

员重合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因此，HSG� Holdco� B、上海喆

德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保证减持和信息披露合规，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决定遵循谨慎性原则，合

并计算二者在东鹏控股持有的股份，并在减持时比照一致行动人相关规则进行信息披露。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现将有关持股变动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权益变动情况

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减持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HSG�Holdco�B

住所 PO�Box�309,�Ugland�House,�Grand�Cayman,�KY1-1104,�Cayman�Islands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部位368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4日

股票简称 东鹏控股 股票代码 003012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362.7561 0.32

合 计 362.7561 0.3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剔除回

购数量

前

剔除回

购数量

后

剔除回

购数量

前

剔除回

购数量

前

HSG�Holdco�

B

合计持有股份 3,393.9943 2.93 3.02 3,171.1981 2.74 2.8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93.9943 2.93 3.02 3,171.1981 2.72 2.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一 一 一 一

上海

喆德

合计持有股份 3,529.8367 3.05 3.14 3,388.6568 2.93 3.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29.8367 3.05 3.14 3,388.6568 2.93 3.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一 一 一 一

合计持有股份 6,923.8310 5.98 6.16 6,559.8549 5.67 5.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923.8310 5.98 6.16 6,559.8549 5.67 5.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一 一 一 一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HSG�Holdco�B、上海喆德出具《关于东鹏控股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东鹏控股已于2025年5月12日发布《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

两股东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50%，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 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50%。 减持期

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6月4日起

至2025年9月3日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减持事项是否与之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截至本告知函出具日，HSG� Holdco� B、 上海喆德严格遵守了在贵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前曾

作出的承诺，本次减持事项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3.�其他安排

截至本告知函出具日，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 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

次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备查文件

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出具的《关于减持东鹏控股股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 HSG� Growth� I� Holdco� B,� Ltd.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937� � � � �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33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5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度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6元(含税)，共计 2,120,128,110.00�元。

2、自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原则，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

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533,546,8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1.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3,533,546,850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三、分红派息日期

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2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3日

红利发放日为：2025年6月13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17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664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08*****193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4 08*****231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5 08*****206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5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

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咨询电话：0319-2098828

传真电话：0319-206866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相关资料；

2、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公告编号：2025-043

证券代码：200725�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公告编号：2025-043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现将回购股份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书》。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贷款承诺书〉暨获

得回购公司股份融资支持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尽快推动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 � � �公告编号：2025-044

证券代码：200725� � � �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 � � � �公告编号：2025-04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贷款承诺书》暨获得回购公司股份融资

支持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近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 ）出具的《贷款承诺书》，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承诺为公司提供180,000

万元（人民币）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同意使用自筹资金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予以注

销减资。公司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规定的回购股份相关条件。本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

规模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11元/股，具体回购股份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9）。

二、《贷款承诺书》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书》，主要内容如下：

你单位提送的贷款申请文件，经我行审批决策，同意为贵公司提供180,000万元（人民币）的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贷款期限3年。

该笔贷款已完成我行审查审批程序，在落实我行要求并认可的贷款条件及监管部门最新政策要求后我

行将按承诺条件为贵公司办理有关贷款事宜。

本承诺有效期为1年，自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计算。

三、对公司的影响

《贷款承诺书》的获得可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融资支持，具体贷款事宜以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公

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尽快推动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贷款承诺书》。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1258� � � � � � � �证券简称：立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5-062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5日（星期四）上午11: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5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5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6月5日下午15:00。

（3）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玄武湖路477号新疆能源大厦10层1025会议室。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股东大会的主持人：董事长陈龙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85人，代表股份604,292,6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4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64,62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8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2人，代表股份139,671,6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4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82人， 代表股份43,664,0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2,41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2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80人，代表股份21,244,5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62％。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新疆能源（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委托经

营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081,97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3774％；反对

899,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5550％；弃权10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54,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87％；反对89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03％；弃权10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0％。

关联股东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云栋、张晓武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 �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25-032

债券代码：128128� � � � � � � � �债券简称：齐翔转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

5月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842,841,59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股份22,794,413股后的股份数为2,820,047,180股，以此为基数测算，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84,601,415.4

元（含税）。若2024年12月31日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

原因而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2、由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8128；债券简称：齐翔转2）处于转股期内，公司总股本

在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申请前发生了变化，截至2025年6月3日，公司总股本为2,842,843,629股。 为保证

本次权益分派的正常实施，自2025年6月4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暂停转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齐翔转2暂停转股

的公告》。

3、因公司前期实施了股份回购计划，截至2025年6月4日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为22,794,413股，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根据利润分配采取“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 ，公司将以现有总股本2,842,843,629股扣除已回购股份22,794,413股后的2,820,049,216股为基

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0000元（含税），实际现金分红金额为84,601,476.48元（含税)。

4、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一、2024年度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2,794,413股后的2,820,049,

2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23 山东能源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2 08*****263 山东能源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3 01*****414 车成聚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4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

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2025年6月4日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

分红=实际现金分红金额/总股本*10=84,601,476.48元/2,842,843,629股*10=0.297594元（保留六位小数，

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

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297594元/股。

2、关于“齐翔转2” 转股价格的调整

根据《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

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齐翔转2，债券代码：128128）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

“齐翔转2” 转股价格为5.40元/股，调整后“齐翔转2” 转股价格为5.3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

16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齐翔转2” 转股价

格的公告》。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

咨询联系人：车俊侠 贺帅

咨询电话：0533-7699188

传真电话：0533-7699188

七、备查文件

1、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 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 �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25-031

债券代码：128128� � � � � � � � �债券简称：齐翔转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齐翔转2”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齐翔转2” 转股价格为：5.40元/股 ；

2、调整后“齐翔转2” 转股价格为：5.37元/股 ；

3、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2025年6月16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齐翔转2” 、

债券代码“128128” ）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

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

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 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 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

前，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

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 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 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

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齐翔转2” 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计算过程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为：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2025年6月4日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

分红=实际现金分红金额/总股本*10=84,601,476.48元/2,842,843,629股*10=0.297594元（保留六位小数，

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

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297594元/股。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以及《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齐翔转2”

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齐翔转2”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5.40元/股调整为5.37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P1=P0－D=（5.40-0.0297594）≈5.37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6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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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5月21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以截止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为基数确定分配比例和相应的分配总额，若

公司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

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权益

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53,555,76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08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94 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2 08*****754 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3 08*****883 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4 01*****950 金国清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4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汪溪园区；

咨询联系人：吴昌昊、张苏敏；

咨询电话：0563-4181590；

传真电话：0563-4181525。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003033� � �证券简称：征和工业 公告编码：2025-034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为：公司

以总股本81,7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分配现金40,875,000元。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1,7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3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46 青岛魁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668 青岛金果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 08*****663 青岛金硕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 03*****986 陈立鹏

5 03*****816 牟家海

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5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2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证券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1、咨询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重庆路303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联系人：张妮娜

3、咨询电话：0532-88306381

4、传真号码：0532-83303777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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